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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將軍澳坑口培成路38號

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4樓

西貢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劉偉章主席

謝謝你於 20 17年 10月 31日就題述事宜致函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運輸及房屋局已將你的來函轉交我們回覆 。現謹回覆如下 。

政府於 20 12年 8月宣布的「人人暢道通行」政策涵蓋由路政

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公共行人通道。然而，有些公眾建議加建升降機設施

的行人通道並非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公共行人通道，因此當時未能

納入「人人暢道通行」計劃內 。我們經檢討後，建議優化計劃，以期在謹

慎運用公梧的原則及回應市民訴求中取得平衡 。政府在 20 16年度施政報

告中宣布，將由 20 16年第四季開始再邀請各區議會，選出不多於 3條現有

行人通道作為下一階段推展的項目(下稱「下一階段計劃 J)。當中可供區

議會考慮的行人通道，不再局限於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公共行人通

道，但須符合下列條件，而且有關加建工程須不涉及收地，以確保公帶用

得其所:

(i)

(ii)

(iii)

(iv)

行斜拉品黃跨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及保養的公共道路;
市女叮咬，在任何時間從公共道路進入這些行人通道;

該等行人通道須不屬私人擁有;以及

現時負責管理和維修該等行人通道的人士或機構同意這些加建

升降機設施的建議，並願意在加建升降機設施工程、其後就升

降機設施的管理和維修工程進行期間與政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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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署代表於本年 3月 10日及 7月 20日出席西貢區區議會交

通及運輸委員會(下稱「委員會 J)的會議，向委員會簡介「人人暢道通

行」計劃在西貢區推行的最新進展，並邀請委員會選出「下一階段計劃」

的推展項目 。在 7月 20日委員會會議中，路政署代表已就連接港鐵寶琳站

及新都城二期商場的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的建議(即來函附件一所示建

議)未能納入「下一階段計劃」作出解釋，路政署表示有關的行人天橋位

於私人土地(新都城二期商場)範圍內，故未能符合上文第二段所述的條

件(iii ) ，因此未能納入「下一階段計劃」內 o委員會亦已於上述會議上選

出三條行人通道，作為西貢區「下一階段計劃」的推展項目。

委員會於本年 10月 26日聯同路政署、西貢地政處、港鐵公

司、新都城商場二期管理公司及新都城二期管業處等代表實地視察，有委

員再次提出在港鐵寶琳站近佳景路外牆加建升降機，以連接寶琳站 B3出

口平台(即來函附件二所示建議) 。路政署代表當時解釋， I 人人暢道通

行」計劃皆在為現有行人天橋、高無行人道和行人隧道加建升降機，而該

建議涉及在港鐵寶琳站的平台加建升降機，該平台既非行人天橋、高無行

人道和行人隧道，亦位於港鐵的私人土地範圍內，所以未能符合「人人暢

道通行」計劃的涵蓋範園 。

至於來信中關於放寬「人人暢道通行」計劃限制以落實力口建上

述兩項升降機的訴求，由於涉及私人業權，政府不過宜運用公帝在私人擁

有的土地範圍內進行工程，以確保公帶用得其所 。我們已將上述兩項加建

升降機的建議分別轉交新都城二期商場管理公司及港鐵公司考慮及跟進 。

成謝委員會對「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意見及過去多年來對計

劃的支持 。如有進一步查詢，請聯絡本人或本署署理高級工程師胡玉君女

士(電話 2762 3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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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榮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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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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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黃海程女士)

(經辦人:楊漢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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